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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杭瘦了管制经济学从传统理论到比较制度分析的演进逻辑，并指出传统

的管制理论采取的是祀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的二分分析方法，而新的管制理论则采取了

一种祀市场和政府统一起来的分析方法，这种理论进展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现实

世界中的管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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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管制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英国的普通法实践。 到 18 世

纪，管制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经济事务当中（Trebing, 1987）。实际上，管制思

想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

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的

差异，人们对于政府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从而引发了经济学对

于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长期争论，管制经济学的发展正是这种争论的反映。

在传统管制理论争论的背后隐含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一直把市场的作

用和政府的作用对立起来，认为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

争论的一方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和政府干预对效率的扭曲，而另一方则

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的仁慈、公正。基于这种观念，传统管制理论的进展就表

现为不断提供新的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的材料，再用新的理论进行解释、辩

护或者批判。

随着人们对政府与市场认识的深入，以及得益于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

学等经济理论的发展，管制经济学的新进展开始放弃传统的对立观点，认为在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作用不是相互替代的，而是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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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率的市场和公正的政府都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缺一

不可。

本文在分析传统管制理论和新的管制理论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探讨了管

制经济学理论新发展的意义，并认为新的管制理论的发展体现了人们对于市

场和政府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过程，这对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市场化改

革过程中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二、传统管制理论中的争辩：是理想的政府或者是理想的市场

在管制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理论流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坚持 Pigou 传统的公共利益理论和 Stigler(1971) 等人开创的利益集团理论。

这两种理论分别代表了传统管制经济学的两种价值取向：前者强调了政府干

预经济的正当性，而后者则承接了主流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自由主义

精神。在传统管制理论的发展中，这两种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争论。

由于关注到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社会制度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变化所导致的

社会矛盾，Pigou(1932）在《福利经济学》中指出，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会造成

社会福利的减损，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即管制 ， 由此成为管

制经济学的发端，坚持 Pigou 传统的管制理论通常被称为公共利益理论。

公共利益理论假定政府是理想状态的政府，政府的目标是通过管制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以增进社会福利，而管制者会专一地追求这一目标，并假定在

这一过程中，管制者可以代表社会公众对市场做出理性的计算，使得管制结果

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它或明或暗地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市场是脆弱的，

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而管制是政府对社会公正和效率需

求所做出的元代价、有效和仁慈的反应（Posner, 1974）。在公共利益理论的视

角中．市场是现实的市场，包含了由于各种摩擦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但与

此同时，认为政府则是理想状态的政府，忽视了现实中的政府所存在的局限之

处。所以，可以简单地把公共利益理论的主要思想总结为现实的市场和理想

的政府。

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制度和司法体制的演

进已经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此时，市场失灵现象也不再是人们

关注的中心问题，相反，政府监管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和政府失灵的现象开始进

人人们的视野，要求放松管制、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成为新的社会浪潮 ，在经

济学的发展中就表现为对公共利益理论的批判和利益集团理论的兴起。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经济背景下，Stigler( 1971）分析指出，管制制度并不像

人们预期的那样是保护弱势者、维护公正和提高效率的，相反，管制制度保护

的是被管制者。管制并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而是利益集团为了增进其私

人利益所寻求的。 对于管制的经济效果持有这种观点的管制理论通常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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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理论。 Stigler 形象地把管制产生的过程称为“捕获”，因此， Stigler

的管制理论通常又被称为“捕获理论”飞

可以看出，与公共利益理论不同，利益集团理论视角中的管制者已经不再

是大公无私和公正的化身，而是有着自己私利的集团。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

不再是理想状态的政府，而是现实的政府，现实的政府总是难以避免寻租和腐

败。因此，在利益集团理论看来，政府的管制只能导致市场效率的扭曲，而不

具有任何增进效率的含义。 政府管制并不能在市场过程之外添加任何积极的

效果，既不能解决公正问题，也不能带来效率的增进，公平和效率最终都是由

市场过程所决定的，市场是完美的、理想的市场。因此，可以把利益集团理论

简单地概括为理想的市场和现实的政府。

可以看出，在公共利益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其中

一方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和政府干预对效率的扭曲，而另一方则强调市

场失灵和政府的仁慈、公正，这种假设条件的差异也就导致了两种理论在推理

过程、分析结果和政策建议上的不同。

三、传统管制理论的疏漏：政府和市场之间对立的二分法

公共利益理论在逻辑上的错误是首先将真实市场的失败与理想形式的管

制进行比较，认为市场过程中的决策主体追求的是自己的私利，管制过程中的

决策主体追求的是杜会的公正；市场过程中存在各种摩擦因素，而管制过程中

却不存在阻碍管制目标实现的摩擦因素。但这样的比较是错误的，有意义的

比较应该建立在对市场与管制使用同样的行为假设和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其

次，公共利益理论将管制的必要条件等同于充分条件。公共利益理论从市场

失灵现象推导出对管制的需求，把市场失灵当作管制产生的充分条件。 这明

显是不现实的，市场失灵的存在仅仅是需要政府管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

条件。

不仅如此，任何版本的公共利益理论都没有包含一种将公共利益转化为

立法行动的机制。公共利益理论指出某种市场失灵的存在，需要管制政策来

满足公共利益，但是这种将激励变成现实的管制政策是怎样的实施过程却为

公共利益理论所忽视。

利益集团理论强调了现实中的政府不是公正和仁慈的，市场会自发地实

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这样理想状态的市场所需要的严格假定条件是不存在

的，这是利益集团理论在学理上的一个缺陷。另外，利益集团理论还面临着实

证上的悖论，在现实生活当中，越是发达与富裕国家．越是有着严格的监管制

度，在这些国家，收入水平的增长与政府监管范围的扩大之间似乎保持着正相

关关系（Shleifer,200日，利益集团理论却无法解释政府管制的正面作用。

更进一步的分析，利益集团理论隐含着这样的结论，在任何一个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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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制都具有相同的含义，即都是对市场效率的扭曲。 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

到的却是不同的国家所采取的管制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而同样的管制

制度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是大相

径庭的，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模仿和移植了发达国家的监管制

度，却不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可见，对于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

期，管制制度的作用是因特定的经济条件或者制度环境而有所不同的，这恰恰

也是利益集团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

虽然在公共利益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是这种

分歧的背后实际上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认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

对立的，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也就是说，争论的双方在

对待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问题上都采取了一种对立的二分法的立场。在市场和

政府对于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两种管制理论采取了非

此即彼的极端观点，即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和不可共存的。

首先，传统的管制理论在逻辑起点上采取二分法的观点，体现了在不同的

时代背景下，经济学的分析对当时现实问题的关注。公共利益理论产生的背

景是原有的市场机制和法律体系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矛

盾的激化，人们寄希望于通过政府的管制来解决社会矛盾。因此，关注现实问

题的经济学家就会强调市场失灵及其危害，而把理想状态的政府作为解决资

本主义现实矛盾的药方。

但当市场机制、法律体系以及国家的政治过程已经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结

构变化的时候，政府管制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就开始凸现出来，主要的资本

主义国家都面临着释放市场的力量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内在压力，这时提高经

济效率已经替代了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一个国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关

注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就会强调现实的政府失灵，而把理想的市场作为解决

现实矛盾的药方。

其次，这种对立的二分法的认识，体现了传统经济学理论观察问题的一种

核心分析方法，即将实证结果与理论的最优结果相比较。。比如，对于公共利

益理论而言，比较了引进政府管制之前市场交易的绩效，结果是由于存在市场

失灵因而现实情况不是最优的，所以得出政府的管制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水平

的结论；对于利益集团理论而言，则是比较了引进政府管制以后市场交易的绩

效，结果是政府管制的存在并不会增进市场交易的效率，而仅仅会引起市场效

率的扭曲，由此得出了反对政府管制的政策主张。

如果我们把两个理论孤立起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分别有着不同的

假设前提、分析过程和政策主张，但是，如果把两个理论放在一起，深入到管制

经济学理论纷争的背后，就可以看到，两种传统管制理论在逻辑起点和分析方

法上有共同之处（如图 l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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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市场之间对立的二分法

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市场机
制和法律体系不能有效发挥
作用，社会矛盾激化，存在

对政府管制的潜在需求

公共利益理论：现实的市场，
理想的政府

利用市场机制和法律体系能够
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矛盾理和，

国际竞争加剧，产生放松管制、
提高经济效率的内在压力

利益集团理论g 理想的市场，
现实的政府

实证结果与理论的最优结果相比较，寻求社会最优

公共利益理论：加强政府管
制是解决市场失灵的药方

利益集团理论：政府管制是
对经济效率的扭曲

固 1 传统管制理论的比较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上的对立的二分法恰恰是传统管制理论的共同缺

陷。这种对立的二分法导致了两种理论都只能说明管制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特

定时期的作用和意义，却不能解释在一个国家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出现管制或

放松管制的螺旋型交替过程的原因，同时也不能恰当地解释政府管制对转轨

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更不能为转轨国家如何在加强政府监管、维护市场秩

序的同时避免管制带来的寻租和腐败行为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尤其重要的是，传统管制理论所采取的二分法的立场，使我们忽视了即使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也发挥着极为重要作用的事实。 实际上，在那

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正是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决定了政府因素与私人因素

的不同比例，从而定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张杰，2005）。因此，我们需要一

个新的管制理论，既可以包含对公共利益目标理论的批判，又可以承认至少在

某些领域内进行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样才能对事实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四、比较制度分析视角的管制经济理论：市场和政府的统一

正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演变，人们对于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认识

不断深化，开始用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来更加全面地看待政府监管，认识到市

场是现实的，政府也是现实的，这是我们正确理解管制的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为新的管制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一一比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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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方法。比较制度分析是一种识别替代性制度安排对各种利益变量的影

响，并对这些制度安排进行相互比较的分析方法。比较制度分析仅仅在现实的

制度之间进行比较，而摒弃了“社会最优”的概念；只将现实状态与其他现实状态

相比较，而不是与理论上最优的结论相比较。它不侧重于最优化配置，而是对各

种制度安排中的潜在动机和由此产生的结果引起的协调成本感兴趣飞

在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中，不是孤立地看待某种制度安排，也不是简单地

把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立起来，而是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因此，用比

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来考察管制制度和市场机制、法律体系以及各种非正式制

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就构成了管制经济学的最新进展。

运用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分析管制制度，就是放弃传统理论把市场和政

府对立起来的二分法，采用把市场制度和政府监管统一起来，考察不同的制度

安排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配合而实现界定产权、维护秩序的社会目标的

方法。 值得强调的是，比较制度分析的管制理论还刚刚兴起，还没有形成比较

完善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些理论进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生活中管制

制度的功能，因此，及时地对这些理论进展进行归纳和总结有着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

Bickenbach 等（ 2002，中文版 2004）把市场和政府管制都视为契约以及对

契约的治理结构。如果在通常的契约法和法庭执行的情况下，私人契约对实

现特定契约目标是无效的，这时就有必要考虑采用特殊法律或管制规则．并让

公共“管制者”来执行。市场与政府管制之间的比较，实际上是对约束条件下

的次优的有效制度方案进行比较，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在市场和政府管制中哪

一种方法能更有效地治理这些关系。

一旦把市场和政府管制都视为契约以及对契约的治理结构， 自由竞争市

场也就不再是调节交易的惟一的或“自然的”制度，而仅仅是能够节约交易成

本的制度安排中的一种，相对于市场机制而言，在某些条件下，政府管制可能

在对复杂契约关系的协调上具有成本优势，因而也更有效率。

皮斯托和许成钢CPistor 和 Xu,2002）对私人诉讼和政府管制之间的这种权

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们将私人诉讼和政府管制同样视为一个社会拥有

的立法和执法手段。由于法律是内在不完备的，由法庭进行的法律实施会遇到

阻吓失灵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立法权与执法权应该被配置给执行不同功

能的机构。 这些机构包括作为事前立法者的立法机构．作为事后立法者与被动

式执法者的法庭，以及作为事前立法者、事后立法者和主动式执法者的管制机

构。这样，管制者的出现不再是利益集团压力的结果，也不是国家工具不断扩张

所导致的干预，而是对法律不完备所导致的执法无效的一种回应。

Shleifer 等人（2003）则在一个“无序一专制”的框架中，具体分析了一个

社会对经济活动实施控制的四种策略：市场竞争秩序、私人诉讼、监管式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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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强制，以及政府所有制。这些社会控制措施都是不完美的，最优的制度安排

需要在这些不完美的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对于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来说，都需

要在无序和专制的社会成本之间做出权衡，从而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可能性边

界的约束下实现社会目标。 在不同的国家、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领域，这种权

衡比较的结论是不同的，既要考虑特殊环境因素的影响，又要考虑一个国家的

政治结构和制度传统的制约。

一旦将管制视为保证良好行为的策略之一，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把管制与

司法体系、私人秩序对立起来，甚至于市场机制与政府所有制之间也不是对立

和排斥的，在同一个市场中，市场竞争秩序、私人诉讼、政府监管可以并存①。

这些制度安排之间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不过是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

领域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需要在这些制度安排中进行权衡和选择。

因此，在比较制度分析的管制理论中，市场制度和政府管制都是现实的制

度安排，市场制度具有竞争带来的市场力量，但是也有各种摩擦因素所导致的

市场失灵；而管制制度既能够增强人们对公平、公正的预期而有效约束交易成

本，也存在与寻租等机会主义行为相关的管制失灵。在比较制度分析的管制

理论中包含的是现实的市场和现实的政府，并且，在现实的市场和现实的政府

之间不再是对立的、替代的关系，而是共存的、互补的关系，它们是不同形式的

契约、治理结构和执法手段，都是界定产权、维护秩序和使个体保持良好行为

的社会策略之一。因此，比较制度分析的管制理论和传统的管制理论在逻辑

起点、采取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如图 2 所示〉，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我们称这种分析方法为管制经济学的新进展。

」
时
卧
回
回

政府和市场之间对立的二分法

传统管制理论2 要么是现实

的市场，理想的政府；要么
是理想的市场，现实的政府

实证结果与理论的最优结果
相比较，寻求社会最优

政府管制和市场之间是相互
替代的，不能兼容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统一

比较制度分析的管制理论z

现实的市场，现实的政府

放弃社会最优的目标，在
现实的制度和状态之间比

较

政府管制和市场之间是互
补的，可以同时发挥作用

图 2 传统管制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的管制理论之间的对照

比较制度分析的管制理论放弃了市场和政府之间对立的二分法的传统观

点，而把市场和政府统一起来分析各种现实的制度安排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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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果，强调了一个合意的、有着较好社会经济绩效的管制目标的实现，需要

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相互补充、相互牵制，从而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活动参与各

方的行为，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最佳的社会经济绩效气

管制经济学的新进展强调了有效率的市场和公正的政府都是一个社会经

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新的管制理论不再局限于分析管制

制度的优劣得失，而是着力于理解在不同条件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而

对管制制度的演进提出了更具现实意义的解释。

五、结语

在新的管制理论中，市场竞争秩序、私人诉讼、政府监管都是保证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些宝贵

的制度资源。摆在转轨国家眼前的残酷现实是，多数市场是不完善的，法律和管

制也是不完善的，转轨国家面临着在构建市场体系的同时要完善相应的制度条

件的重任。因此，新的管制理论告诉我们，对转轨国家而言，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的问题是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权衡不同制度安排的利弊，发挥市场和政府之间

的互补作用，把市场竞争秩序、私人诉讼、政府监管和政府所有制以及其他的一

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都有效地结合起来实现最优的社会目标。

铃本文得到上海财经大学 211 工程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课题资助，

在此表示感谢。作者还妥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捕获理论的后期发展包括“掠夺性捕获”理论（Peltzman, 1976;Becker, 1986）和“收费亭”

理论（Mcchesney, 1987) • 

( Voigt, S. 和 Engerer, H. (2002，中文版 2004）讨论了经济学理论中隐含的分析方法。

③参见 Voigt，旦和 Engerer, H. (2002，中文版 200的。

④政府所有制也可以和前面的控制机制在同一个市场中并存，比如中国的股票市场。

⑤这也是青木昌彦（2001)关于制度互补性思想的精髓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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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ing logic of regulation econom­

ics, and considers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traditional regulation theory 

splits government from market. However, the recent regulation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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